青阳县粮食局2015年决算算情况说明
一、县粮食局基本职能

根据青编字〔2002〕31号文件规定，青阳县粮食局主要职责是：

(一)贯彻执行国家粮食流通、储备粮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方针政策，研究拟定全县粮食宏观调控、总量平衡以及粮食流通和储备规划并组织实施，落实粮食分级负责制。

   （二）研究拟定全县粮食收购计划，寻求建立县际间及用粮食企业长期稳定的粮食购销关系，协调产销区粮食余缺调剂。

（三）负责全县粮食流通的行业管理，督促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执行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和销售限价政策，敞开收购农民余粮，负责管好粮食储备。

（四）指导粮食行业的技术改造、新技术推广和结构调整；指导粮食企业建立和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。负责对所属企业领导班子进行管理。负责监管所属粮食企业的国有资产。

（五）会同有关部门督促粮食企业按规定消化粮食财务挂账，执行“库贷挂钩”政策，保证收购资金“封闭运行”。

（六）参与全县粮食市场建设与管理，搞好粮食购销批发企业的资格审查。

（七）负责监督检查粮油的库存、质量的安全；保障军粮供给。

（八）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县粮食局基本概况

县粮食局内设5个股室：办公室、人事监察股、综合管理股、财会审计股、粮食市场监管办公室。全局编制11人，目前在职8人。离休人员1人，退休人员29人，遗属7人。
三、收支决算情况
县粮食局2015年度财政拨款收入341.83万元，决算支出341.83万元，收支平衡。其中基本支出331.83万元，用于保障机构日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等；项目支出10.0万元，用于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。全年决算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为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1.47万元，占6.28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6.10万元，占48.59%；医疗卫生支出2.72万元，占0.80%；住房保障支出8.40万元，占2.46%；粮油物资储备事务支出143.14占41.87%。
